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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评议党员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。建立民

主评议党员制度，是从严治党，加强党员教育、管理和监督

的有效措施。为进一步保持学校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，提高

师生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，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根据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

则》和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中召

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》等有关党内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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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基本要求 

基层党支部开展民主评议党员，要以学习贯彻党的中央

全会精神为主题，围绕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

要求来进行。要按照“四讲四有”合格党员标准，坚持问题

导向，深入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，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

批评，进一步强化党的观念、提高党性修养，增强“四个意

识”特别是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

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。 

二、 方法步骤 

以党支部为单位，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 

1.组织集中学习，打牢思想基础。在推进“两学一做”

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基础上，组织党员深入学习习近平

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入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关

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准则》）、

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等党章党

规，掌握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，深刻认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

治生活尤其是“三会一课”等组织生活制度，加强党内监督

的重大意义，深刻理解每名党员必须在党的组织中参加党的

组织生活这一基本义务，增强做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主动

性、自觉性。 

2.开展谈心谈话，广泛征求意见。结合工作实际，党支

部班子成员（支部委员）之间必谈，支委和党员之间要广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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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，提倡党员之间相互谈。谈心谈话既要交流思想、沟通学

习工作生活情况，又要相互听取意见、指出对方存在的问题

和不足。院系教职工支部要注意听取所在学科、系所党外教

职工和学生的意见；学生支部要注意听取导师、思政教师、

辅导员、班主任的意见；机关支部要注意听取服务对象的意

见。党支部书记要带头谈，带头听取意见，并负责汇总梳理

本支部征求到的意见建议。 

3.对照党章标准，查找突出问题。每名党员要以“四讲

四有”为标尺，查找自身在政治合格、执行纪律合格、品德

合格、发挥作用合格方面的差距和不足，重点看是否存在理

想信念模糊动摇、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不鲜明，组织观念淡

薄、道德品行失范，不履职尽责、不担当作为等问题。管理

和行政岗位党员主要看是否存在服务意识和能力不强、工作

不实等问题；教学科研岗位党员主要看是否存在教风不正、

学术行为不端等问题；学生党员主要看是否存在学风不正、

表率作用不强等问题；离退休党员主要看是否发挥了正能量。 

党支部班子要查找在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、严格党的组

织生活制度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、教育引领和联系服务群众，

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。在深入查找剖析的基

础上，党支部班子及其成员要列出问题清单。 

4.召开支委会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会上，党支部书

记代表支部班子说明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情况，集体研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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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整改措施，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党支部班子成员

要联系班子存在的问题，把自己摆进去、把职责摆进去、把

思想和工作摆进去查找不足，进行党性分析，明确整改方向。

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既要直面问题、坦诚相见，又要实事

求是、出于公心，达到解决问题、触动思想，增进团结、促

进工作的效果。 

5.召开党员大会，民主评议党员。民主评议党员不下指

标、不定比例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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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作出组织评定，抓好问题整改。党支部结合评议情况，

综合分析党员日常表现，给每名党员评定等次并向本人反馈。 

会后，党支部和班子成员要分别列出整改清单、明确整改

事项和具体措施，党员要作出整改承诺。整改内容和完成情况

要在一定范围公示，接受党员群众监督。党支部要将班子查摆

的问题、整改措施以及民主评议党员结果报上级党组织。 

对评为优秀的党员要予以表扬，对评为合格的党员要肯

定优点、提出希望和要求，对评为基本合格的党员要指出差

距、帮助改进，对评为不合格的党员，各单位党组织要慎重

对待，立足教育帮助，在充分沟通、掌握情况基础上，报学

校党委组织部后，再按规定处置。 

三、 组织指导 

各二级单位党组织要结合各单位实际，切实加强领导，

指导和帮助基层党支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明确工作要求、掌

握方法程序，扎实开展工作。二级党委（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）

委员都要参加 1个以上党支部民主评议党员的工作，并进行

点评。 

对于年老体弱、行动不便的党员，可通过适当方式听取

其对支部和其他党员的意见。出差或出国的党员，可以书面

方式参加民主评议党员。预备党员参加民主评议党员，但不

评定等次。对于副处以上党员领导干部，参加年度民主生活

会的，可不参加民主评议党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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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党组织要把严格要求党员与关心关爱党员结合

起来，把解决实际困难和增强党性教育结合起来，通过党支

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，进一步了解党员思想和工作生活情况，

有针对性地开展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活动，使党员感受到党组

织的温暖。 

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每年开展 1次，一般安排在第四季度

完成。 

 

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

2017年 7月 12日 

 


